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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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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人都是消费者，天天都是消
费日，要消费，就会碰上无理由退
货、消费信息保护、消费争议解决机
制———这些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三大焦点”问题。

会场中央，一张听证发言席，坐
在后排的 !"位听证陈述人轮番申
请发言，无论是消费者代表、经营者
代表，还是消费维权工作者代表或
立法专家，每人都要借 #分钟发言
亮明观点。昨天下午，《上海市消费
者权益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立
法听证会跟市民见面，这是本市第
!$次地方立法听证会。消费者权益
保护“三大焦点”何去何从？听，要听
出立法需求；证，要证出立法思路。

焦点
七日无理由退货

今年 $月，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实施。截至 "月中旬，本市 %&$%'

热线涉及与新消法相关的投诉有
$("件，其中“无理由退货”占 '")*!，
矛盾集中在：买卖双方对无理由退货
商品应“完好”的理解不同。
为此，对七日无理由退货，上海

地方立法的细化是：除了食品、保健
品、化妆品、内衣四大类商品不适用
无理由退货外，其他商品不污不损
不影响再次销售，即可无理由退货。
“看，我手上是一张透明包装的

储值卡，如果我拆掉包装却不想要
了，无理由退货，那么它是否还能卖
给下一个消费者？”听证陈述人、索尼
公司员工李飏挥了挥手中的储值卡。
李飏问出了“无理由退货”遭遇

的一个悖论：手机、液晶电视一类的
电子产品，如果消费者不拆封试用，
就无法知道是否合适；但对商家而
言，如果包装被拆，就破坏了商品的
完整性。再者，电子产品如果打开包
装，不影响再次销售，是否意味着带
有“残留数据”痕迹的产品可以卖给
下一位消费者？这对下一位消费者
是否公平？
听证陈述人、从事消费调解工

作的浦小麟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
新手机拆开一看，手感颜色都好，芯
片却插不进去，而一旦拆封，就有了
“二手机”嫌疑，怎么办？

听证陈述人、虹口新港居委会
主任雷国兴则从另一个角度坦言
“不污不损”的尴尬：“服装，可以无
理由退货。然而假如试装时染上了
香水，虽然吊牌还在，香水味道过些
时候也会消失，但商家还是会担心
影响销售。那么这衣裳到底能不能
无理由退货呢？”
“总之，不污不损到底该怎么界

定，还请立法者仔细定夺。”李飏说。

焦点
消费者信息泄露

“我们学校地处闵行，比较偏
僻，我平常的娱乐就是上网，可这一
上网，麻烦大了，只要注册过一次，
垃圾信息就接踵而来。更麻烦的是，

接到的垃圾信息都不是从我注册过
的网站来的，这该找谁算账？”听证
陈述人田雨是华师大研究生，他的
“实话实说”引来一阵哄笑。

大数据时代，消费者权益保护
须对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作出制度
安排。条例草案明确经营者作为消
费者信息保护的“责任方”，要明示
信息收集使用的目的范围，以便解
决消费者举证难、执法部门查证难
的问题。同时，要求经营者建立健全
信息保密制度，一旦发生信息丢失，
应及时补救。
“但条例草案正面倡导多，禁止

性、制裁性条款不够。”听证陈述人、
钱翊樑律师说，“我每天接到的电话
中 $+!是广告，只要你买过房子，
哪怕房子早卖了，不同的中介公司
还是会天天问你卖不卖房……”
消费信息究竟泄露在哪个环节

呢？钱翊樑建议，可否从终端入手，
接到一个骚扰电话，就抓住骚扰者
向上追溯，直至找到泄露信息的“始
作俑者”。

抓到了“始作俑者”，又该怎么
办？非法买卖个人信息，要负刑事责
任；但若经营者泄露消费者信息，侵
权程度还够不上刑罚，依照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经营者要负民事侵权
责任。
“在刑事处罚、民事赔偿之外，

经营者随意泄露消费者信息，如果
达到行政处罚标准，还应受行政处

罚。”听证陈述人、华东政法大学教
授邹荣说，立法法给了地方立法设
定行政法律责任的权力，上海地方
立法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妨用好这
个权力。

焦点
消费纠纷裁决

一旦遇到消费纠纷，该怎么处
置？目前有两条路，一是消保委调
解，二是法院裁决。
可是，这样的纠纷化解方式，难

免遭遇两种情形———做“老娘舅”的
消保委，累，遇到不诚信的“很牛”的
商家，调解无法进行；而消费者若去
诉讼，维权成本高，绝大多数消费者
选择放弃。
“在调解和诉讼之外，上海地方

立法可否尝试消费权益纠纷的仲裁
制度？”钱翊樑再次坐到听证陈述人
的发言席上。他说，国内一些城市已
尝试消费纠纷仲裁规则，一裁终局，
仲裁结果还可由法院强制执行，消
费者维权成本大大降低。
而无论是调解、诉讼，还是仲

裁，商品或者服务质量问题有争议，
都少不了检测、鉴定。检测鉴定的费
用，是经营者先行垫付，消费者等额
担保，还是双方共同承担？既要防止
“职业打假”恶意投诉，又要防止消
费者负担过重，这需要地方立法仔
细掂量。

! ! !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立法听证会举行%

无理由退货&消费信息保护&消费争议解决机制成三大焦点'((

手机拆封试用还能无理由退货吗

! ! !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
立 ,+周年。立法听证，是推动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的重要制度安排。
&++%年 '月 %"日，本市举行国内
首次立法听证。截至昨天，共有 %$

次地方立法听证会与上海市民见
面。记者经历了这 %$次立法听证
会，那么，立法听证又如何用“规则
公正”保障“立法公信”？

遴选
不要“专业户”
要利害相关人
一场立法听证会的时间有限，

能够当场“说话”的听证陈述人不
过十多个，而当一部地方立法关系
几百万、上千万人的切身利益时，
究竟该请谁来“说话”？遴选程序如
何保障“选对人”？
一个原则是：“专业户”不要，

要利害相关人；立法内容不同，利
害相关人就不同。&++%年 '月 %"

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就
《上海市中小学校伤害事故处理条
例》举行立法听证，这是国内首次
立法听证。当时的陈述人有家长、
法学家、学校管理者，“怎么预防中
小学生伤害事故”“事故发生了怎
么处理”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年 &月 &-日《上海市住
宅物业管理条例》立法听证的时
候，听证陈述人有业主、业委会主
任、物业公司经理。“如何不做冤家
对头，保障物权，营造和谐家园”，
他们希望在观点交锋中对此达成
共识。

&++*年 *月 &%日《上海市公
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立法听证会
上，究竟是“有限控”，还是“全面
禁”，虽是各执一辞，但因利益相
关，各方听证陈述人发言自然不会
“隔靴搔痒”，更不会“无关痛痒”。

不同的观点，都一针见血说
到点子上，立法者才能有的放矢、
权衡利弊、对症下药。立法有成
本，听证不免费，花了时间用了人
力，就要见效益。所以，%$次上海
地方立法听证会上，见不到“听证
专业户”。

传递
参阅听证报告
认清民意导向
在听证会结束后，听证陈述

人发表的意见、观点，是伴随听证
会的结束而结束，还是开始新的
传递？

当然是后者———在地方立法
中，将听证陈述意见真实、准确地
传达给有权决定法律草案是否通
过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也是立法听
证程序的“核心内容”。由于并非所
有常委会委员都参与立法听证会，
所以让未到会的委员参阅听证报
告，有助于立法者对立法焦点、关
键问题的民意导向有更清晰的认
识，对立法走向有更合理、科学的
判断，而这些判断将直接影响立法
的执行力。

回复
尊重各陈述人
告知采纳情况
每位参与立法听证会的陈述

人，都是城市法治环境的积极维护
者，也正是因为对规则的信任和认
同，他们才乐意参与立法听证。对
于他们的热情付出，立法机构应该
给予充分的尊重。

尊重每位听证陈述人，不是
无条件、全面接受和采纳他们的
观点；但当不接受或否决听证意
见时，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听证
陈述人，这也是不可忽略的“听证
程序”。

今年 %月 %日起，《上海市轨
道交通管理条例》实施。从去年 -

月到 *月，第一次参加地方立法听
证会的市民马林凤经历了听证全
过程。
“立法程序终结后，立法机关

将制作听证意见被采纳情况的书
面报告，告知听证陈述人。”去年 "

月 %'日听证会后，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主任丁伟承诺。&'天后，市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完成听证报告，
并在上海人大公众网信息公开栏
中公开，近 (+++字的报告详细阐
释了听证陈述人的基本观点和处
理意见。
因为视障，马林凤十分关注轨

道交通的引导服务。不少听证陈述
人也提出，轨交企业应根据乘客的
需求设置和完善各类明晰、连贯的
引导标识，并在车站醒目处予以公
布。这些意见都被报告采纳。今年，
马林凤主动做起了轨交志愿者，她
希望轨交运营方能尽快推出更受
欢迎的“文明乘车”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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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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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条例修正案（草案）”
立法听证会议题

无理由退货
怎样定标准

消费者信息
如何防泄露

消费有争议
是否可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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